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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提交的第四次報告的項目大綱 

2018 年 1 月 4 日 

 

 

陳俊傑  意見書 

 
本人 2012 年 4 月曾遠赴瑞士日內瓦出席聯合《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七次

聽證會及向《殘疾人權利公約》委員作問題清單游說。 

同年 9 月再聯同香港殘疾人權利聯盟出席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八次聽

證會並作審議游說。就智障及自閉特色的倡導者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以下

是本人的體會及意見： 

 

1.  政策諮詢要有智障及自閉特色的倡導者代表加入，有進步 

身為自閉特色而又不是智障的我，要實踐公民，政治權利看似是沒有難

度。尤其是 2016 年政府邀請本人加入康復諮詢委員會的公眾教育小組委員

會，尤其是推廣《殘疾人權利公約》提供意見，終於自閉特色人士有人加入政

府的諮詢委員會，另外我認識的兩位智障自我倡導者亦獲邀加入智障人士健康

教育推廣專責小組，在此由衷感謝康復專員梁振榮先生的邀請，此舉是開香港

智障人士、自閉特色朋友入政府諮詢架構的先河。   

 
不過在參與過程中發現，新委員完全沒有導向簡介及委員守則資料。政府

既然邀請智障或自閉特色倡導者參與委員會，有沒有考慮過我們都是初次接觸

政府的諮詢會議，除了我們可自選助理外，更要安排適當而又通達的資訊及支

援予我們參與討論，想辦法獲得我們的寶貴意見，令智障或自閉特色倡導者的

參與更有意義，而不只是要我來「湊數」。 

 

另一方面以推廣《殘疾人權利公約》事宜為例，雖然大家可以各抒己見，

但有些成員跟本不太清楚《殘疾人權利公約》，也沒有政府代表解釋公約原

則。 

 
本人建議政府代表理應熟讀《殘疾人權利公約》並確保討論沒有徧離公約

原則，否則該等委員會即使有我們殘疾人士參與，我們亦會變成花瓶裝飾。 

 
2.  要實踐公民，政治權利，要資訊通達 

一定要有簡易圖文、少數族裔語文資訊，手語要成為法定語言。 

    

奇怪的是《殘疾人權利公約》在香港生效超過 10 年，政府施政報告、財政

報告、政策或法律諮詢文件，都沒有簡易圖文資訊，請問我們如何參與？如何

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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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力量 - 智障人士自我倡導組織遠在 2000 年前已應用，香港展能藝術會

亦在近年亦有做自由野的簡易圖文介紹，反而政府就衹叫人申請錢做簡易圖文

推廣，如果沒有人/機構申請，政府是否沒有責任提供簡易圖文資訊？！ 

 
2018 年政府各部門、服務殘疾人機構要全面撥款推行簡易圖文資訊！再者簡

易圖文資訊適合不同人閱讀，不是專門為智障朋友而設，請政府要改觀念。 

 

3.  平機會在國際評分係 C 級，不合格，香港一定要成立按巴黎原則獨立人權組

織，監察所有香港人權事務，不要分散在不同的部門及機構。 

 

4. 政治參與方面，殘疾朋友可以自選助理去投票，有不同投票方式 

(請政府參考《殘疾人權利公約》第 12、29 條)。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我陪同初患認知障礙的母親去投票，投票站織員親切

有禮，可惜未能協助我母親，如我母親可以自選助理去投票，那我可以恊助她

實踐公民權利！ 

    

2018 年請政府按殘疾人權利公約第 12、29 條，改選舉法例。 

 

5. 要保障我們智障朋友和自閉特色朋友的人身安全，自由，自決權利和成人身 

份，就一定要全面修訂精神健康條例，其他相關法例，要按《殘疾人權利公

約》，尤其是第 12、13 條，確定智障朋友成人法律身份，更加就要提供多元社

區支援服務，推廣支援決策制度同服務，設立第三倡議制度。 

 

去年我曾申請社會福利署的合適成人訓練課程，可惜因為我是自閉特色人

士被拒，因為法例不容！香港法例太落後！請政府及法律界認真檢視不合《殘

疾人權利公約》及其他公約的法例，訂好修訂時間表，尤其要將《殘疾人權利

公約》原則納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 

 
期盼政府不單祇聽到聲音，而要切實的聽取我們的意見。 

 

智障朋友和自閉特色朋友要實踐公民，政治權利，以公民身份參與社會！ 

 

 

 

**************** 

 

陳俊傑 

4.1.2018 


